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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山市台城凤凰大道二期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调查测绘服务项目合同

委托单位（甲方）：台山市交通工程建设管理中心

服务单位（乙方）：

根据甲方的需求，要求乙方对台山市台城凤凰大道二期涉及地块的青苗

及地上附着物进行调查测绘服务，并编写调查报告书（含正射影像图）。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为按时按质完成所委托

业务，明确双方责、权、利，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。

一、项目位置

项目位于台山市台城街道办。

二、项目测绘调查内容、作业范围和工作时限

1、测绘内容：服务单位对台山市台城凤凰大道二期涉及地块的青苗及

地上附着物进行调查测绘服务,对项目指界范围进行分辨率优于 0.1 米的航

拍数字正射影像图，并出具成果图纸。

2、调查内容：服务单位对台山市台城凤凰大道二期涉及地块的青苗及

地上附着物进行调查测绘服务，并编写报告书。

3、作业范围：台山市台城凤凰大道二期涉及地块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

进行调查测绘服务，暂定服务面积约 300 亩。

4、工作时限：自合同签订后生效，根据甲方项目进度双方约定时间，

如遇特殊情况甲乙双方协商调整作业时间。

三、执行技术标准

1.《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标准》CJJ/T 73-2019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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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《工程测量标准》 GB50026-2020；

3.《房产测量规范》 GBT 17986-2000；

4.《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》 GB/T 50353-2013；

5.《工程摄影测量规范》GB 50167-2014；

6.《数字航空摄影规范》GB/T 27920.1-2011；

7.《1:500 1:1000 1:2000 外业数字测图规程》 GB/T 14912-2017；

8.《测绘技术总结编写规定》CH/T 1001-2005；

9.《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》GB/T 24356-2009；

10.其它技术要求：符合委托单位的有关技术要求。

四、项目测绘、调查要求

1、项目航拍测绘服务要求：

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（中央子午线 114°），测区范围内进行分

辨率优于 0.1 米数字正射影像图。

2、项目调查登记服务要求:

(1)现场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登记表、照片、权属登记图信息一致，若权

属登记图与其他两者不符，应同时提供相关情况说明材料。

(2)按照相关指导标准，现场测量、清点青苗分类及地上附着物种类（或

科目）、规格、数量。

(3)现场确权照片：由权益人或代理人位于所属地块指认，涉及青苗或

地上附着物。

(4)提供制作青苗权属登记图及登记表。每块地块根据面积需要可将划

分成若干个地块，并在地块上标注编号等信息。



3

五、收费依据和服务费结付方式

1、收费依据

参照国家测绘局颁布的《测绘工程产品价格》（国测财字[2002]3 号）

文件。

2、服务费金额

（1）航片数字正射影像图 1:500，（Ⅱ）价格为：2729.67 元/幅，项

目航拍面积约 300 亩（1 幅=75 亩），则航拍测绘服务费用为 2729.67 元/

幅×4 幅=10918.68 元；

（2）项目青苗等调查即是野外数据采集及成图 1：500 精度，（Ⅲ）价

格为：257.87 元/亩，项目调查面积约 300 亩，则调查登记服务费用为 257.87

元/亩×300 亩=77361 元；

（3）服务费用下浮率：25%；

合同约定的服务费暂定为：（10918.68 元+77361 元）×（1-25%）

=66209.76 元，取整后最终服务费为人民币 66210 元（人民币大写：陆万陆

仟贰佰壹拾元整），按实际工作量结算。

3、服务费支付方式

（1）调查作业完成，报告成果交付甲方，乙方开具等额增值税发票给

甲方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应向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一次性结清全部款

项。

（2）乙方收款银行账户如下：

开户名称：

银行账号：

开户银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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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甲方的义务

1、提供项目范围线及地形图等有关资料给乙方，协助和配合乙方的人

员顺利开展工作。

2、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项目资料的盖章确认，组织验收或成果资料的

接收及检查。

3、甲方不能无正当理由单方解除本合同，如甲方无正当理由单方解除

本合同的，甲方应当按照乙方实际完成工作量进行结算。

4、合同履行过程中，由于某种客观情况的出现造成合同终止的，甲方

应当对乙方确已发生的成本费用之支出进行补偿。

5、甲方无正当理由拒绝接收合格的调查服务成果，甲方应当按照乙方

实际完成工作量进行结算。

七、乙方的义务

1、乙方工作期间须联系甲方现场工作人员，根据甲方青苗调查工作计

划和需求，组织足够的调查人员进场作业，并确保不耽误甲方项目推进进度。

2、乙方应当根据甲方要求确保项目如期完成。

3、乙方按照甲方的要求，组织本合同第一条所指地块的青苗及地上附

着物权属人、属地单位进行实地测绘及清点，并根据甲方项目要求和专业技

术进行编制报告，并由前述参与各方现场确认签名，全部服务任务完成后 5

天内，将测绘及清点成果资料提交给甲方。

4、乙方须确保调查服务成果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完整性，对调查服务

成果负有解释责任，并须对本合同项下调查地块之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权属人

和/或相关利害关系人就调查服务成果进行询问、质疑和/或投诉等事宜予以

妥善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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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保密约定

乙方应当对从甲方获得的所有资料及服务成果进行保密，除非根据法律

规定所必需，否则乙方不得向任何其他第三方泄露甲方的相关资料及调查服

务成果，否则乙方应当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。

九、成果资料

1、调查报告一式 4 份（含航拍正射成果图）；

2、成果光盘一式 1 份。

十、其他

1、甲、乙任何一方不得无故终止履行本合同，如因本合同产生任何争

议，甲、乙双方应本着相互谅解的原则进行协商解决，如协商不成，任何一

方可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2、本合一式肆份，甲、乙方各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合同经

双方代表签字，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

委托单位（甲方）：台山市交通工程建设管理中心

法人或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
合同签订日期：2025 年 月 日

服务单位（乙方）：

法人或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
合同签订日期：2025 年 月 日


